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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承保範圍 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投保第一產物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(自用)（以下簡稱主保

險契約）後，附加第一產物自用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附加假日保障條款（以下簡

稱本附加條款），被保險汽車在保險期間內，於假日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、

體傷或財物受有損害時，本公司依照主保險契約及本附加條款之約定，負賠償之

責。 

 
第二條 保險費之調整  

要保人於加保本附加條款後，本公司同意依約定比例減收主保險契約險種保險

費。 

 

第三條 假日之定義  

本附加條款所稱之「假日」，係指星期六、星期日及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佈之政

府行政機關放假之紀念日及民俗節日、補假、調整放假日之前一日中午十二時零

分起至假日結束次日之中午十二時零分止，不含天然災害停止辦公之期間。但保

險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。 

 

第四條 不保期間  

非本附加條款所定義之「假日」期間發生之意外事故所致者，本公司不負賠償之

責。 

  

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，

其他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。 

 


